
- 1 -

“A”

公开

楚住建复〔2020〕36 号

对州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25号议案的
答 复

杨虹等 6 位代表:

你们提出的关于完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能划转

并加强后续管理工作的议案，已交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编办和应

急部门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完善机构及人员编制问题

（一）关于职能职责划转的问题。按照中央深改组职能职责

划转的意见，将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消防备案抽查工作由

原公安部划转住房城乡建设部。原则上按照“上下对应”的原则进

行明确，中央、省级明确由哪个部门承担，下级就对口由哪个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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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承担，做到职责上下对应、相互衔接，我州机构改革中，各部

门职能职责的划转，严格遵循了中央和省级职责调整情况和《云

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楚雄州机构改革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19］6 号）职责调整要求，对照省级

部门“三定”规定的职责调整情况，对应调整划转了州县部门职

责。州县两级于 2019 年完成州县各部门的“三定”规定印发工作，

2019 年机构改革后，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承担建设工程

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消防备案抽查等工作，各县（市）也

按上下对应原则，主动承担，积极作为，努力实现职能职责划转

后此项工作顺利开展，服务于当地地方经济稳定健康安全发展。

为使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消防备案抽查工作

不出现空档期，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人防办联合印发的

《关于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多审

合一改革的通知》（云建设〔2019〕76 号）规定，楚雄州建设工

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工作已于 2019 年 5 月开始按照“多审合一”

的要求已由施工图审查机构承接并正常开展工作，截至目前，全

州采取“多审合一”联合审查工程项目 509个；消防验收工作住建

部门仍然按照移交承接期的办法暂时由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开

展，全州共验收 582 个项目；联合验收方式共验收项目 46 个；

按照住建部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消防备

案抽查工作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制度，在消防验收合格后，七

个工作日内，由建设单位报送住建部门进行备案抽查。并在网上

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检查人员。抽查比例、方法、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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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》进行。但随机抽查方

式方法还存在不足，国家建设部正抓紧制定实施办法。

（二）细化划转职能范围和新老职能部门的联系机制。

按照住建部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和

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》对宾馆、酒店、酒吧、

网吧、卡拉 OK、电影院等公共聚集场所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等

特殊消防工程进行了明确规定。如：（一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

万平方米的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市场；（二）总建筑面积大

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，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，营业性

室内健身、休闲场馆，医院的门诊楼，大学的教学楼、图书

馆、食堂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，寺庙、教堂；

（三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、录像厅、放映

厅、卡拉ＯＫ厅、夜总会、游艺厅、桑拿浴室、网吧、酒吧，

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、茶馆、咖啡厅；消防审批手续，图纸

设计、图纸审查、工程验收、备案抽查等必须按新建建筑进

行。技术上从面积、建筑所在层数、疏散楼梯、疏散走道、

消防设施等按最新版的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进行，图纸审

查组织州内具有相应资质的专家进行图纸审查，论证，有四

分之三的专家同意合格即为通过，方可进行消防工程施工。

根据 2019年 4月 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十次会议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规定已明确“三定”

中的职能职责。在建、新建、改（扩）建的消防设计、验收、备

案抽查消防工作由住建部门负责；抽查检查合格后的日常消防监



- 4 -

督工作由应急管理部门的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实施；消防产品由产

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实施；其它事项按照《消防

法》其余条款实施。消防验收、备案、抽查等技术资料利用互联

网和消防救援机构实施共享，并利用《楚雄州安全生产委员会》

成员单位的有利条件，对实行规划、土地、消防、人防、档案等

单位联合验收的建设工程，验收意见由政府指定的部门统一出

具。为紧跟时代步伐，齐抓共管，形成长效机制的长远目标，根

据社会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发展，制定相应的，行之有效的办法

措施，达到能干事、干成事、不出事的消防社会管理新格局。

二、关于机构编制方面的问题

2019 年机构改革中，各县市均在住房城乡建设局“三定”规定

中明确了相关股室承担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等职能，并建

立了与消防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，明确牵头部门，确保各项工作

高效运行，建设和消防审查工作不出现空档。中央和省委明确规

定：各级各部门要严格依照“三定”规定履职尽责，对改革方案及

“三定”规定中明确的职能职责，不得随意解读，合意则取，不合

意则舍。

按照编制分级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各县市根据工作需要

确需单独设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科室的，须由各县市住

建部门按照“一事一请”的方式向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报送请示，由

编制部门按程序报请同级编委会会议进行审定。我局将督促县市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加大机构改革工作力度，确保消防职能职责尽

早尽快按照上级要求做好职能划转和移交工作，确保消防工作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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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开展。

三、关于加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及验收业务培训力度的

问题

我局高度重视消防设计审查的培训工作，积极主动向省厅汇

报，努力争取并组织州、县住建局分管领导、办事人员参加 2020

年由住建部人事司批准在云南昆明、海南海口举办的建设工程消

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工作培训班 3 期，各 4 天，共计 30 多人次，

不断提高住建消防技术人才综合素质，并利用现代科技互联网、

QQ 群、微信群进行点对点，面对面的集体个人的现场培训，现

场提问，现场解答。住房城乡建设消防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壮

大，为消防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今后，我局将积

极争取和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搭建交流合作平台，做好住房和城乡

建设领域消防知识学习培训工作，不断加强消防人才队伍建设。

感谢您们对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在下步工作

中，我们将切实加强消防工作的管理工作，积极主动履职，确保

消防工作顺利开展。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11月 17 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杨银辉 15987819096

抄送：州人大选联工委


